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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遊說法的施行與目的】

(一)遊說法的施行：

遊說法在96年7月2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96年8月8日公布，定
有1年緩衝期，於97年8月8日施行。

(二) 遊說法的目的：

遊說行為經由登記、財務申報及資訊揭露，達到公開透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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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遊說法規】

國 家 法 律 依 據

美 國
1946年《聯邦遊說管理法》
1995年《遊說活動公開法》
2007年《誠實領袖與透明政府法》

加拿大
1989年《遊說者登記法》
2008年更名為《遊說法》

波 蘭 2005年《遊說法》(2006年3月施行)

中華民國
2007年8月8日公布《遊說法》
2008年8月8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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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登記遊說者案件統計】

83%

11%

1%
1% 4%

案件數

立法院

行政院及所屬部會

總統府

司法院、考試院、

監察院所屬部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議會

(一)遊說案件統計：

截至114年3月31日止，各機關遊說
案件受理件數有565件。

(二)案件核駁情形：

核准件數531件，最多受理件數機
關為立法院(435件，占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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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機關遊說案件受理情形一覽表】

機關名稱 申請
審核結果

核准 駁回 其他
總統府 11 3 8 0 
行政院 14 13 1 0 
立法院 435 435 0 0 
司法院 1 0 1 0 
考試院 7 5 2 0 
監察院 1 0 1 0
內政部 30 25 5 0
國防部 5 1 4 0
財政部 3 3 0 0
教育部 5 4 1 0 
法務部 4 1 3 0 
經濟部 1 1 0 0 

機關名稱 申請
審核結果

核准 駁回 其他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 2 0 0 
銓敘部 3 2 1 0 
文化部 1 0 1 0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1 0 1 0 
外交部 1 0 1 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 1 0 0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 1 1 0 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 1 1 0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 1 0 0 
考選部 2 1 1 0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議會 21 19 2 0
其他機關 11 11 0 0

總 計 565 531 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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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遊說定義：哪些行為是遊說？】 相關法規：遊說法第2條

遊說定義：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
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
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一)遊說的方式包括口頭及書面：

不包括以演講、發行刊物、召開公聽會、利用大眾媒體或集會遊
行等公開方式所為者。

(二)遊說是直接與被遊說者接觸的行為：

以電話或視訊方式，向被遊說者所為直接且非公開之意見表達，
仍受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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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說標的：遊說的內容？】相關法規：遊說法第2條

遊說標的：遊說的標的限於法令、政策、議案，但不包括具體
個案處分。

(一)法令：

中央法律法規 ex.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地方自治法規

(二)政策：

ex.是否設立石化專區

(三)議案：

ex.民意代表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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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說者：哪些人可以遊說？】相關法規：遊說法第4條

受委託進行遊說者
(須向主管機關備案)

自行遊說者
自然人、法人、人民團體、

設有代表人之團體
(與遊說標的有關)

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及格領有證書目前執業中之

自然人

章程中載有遊說業務之
營利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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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遊說者：被遊說的對象有哪些？】 相關法規：遊說法第2條第3項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民意代表

(三)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正、副首長

(四)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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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遊說者：被遊說的對象有哪些？】相關法規：政務人員退撫條例第2條第1項

(一)依憲法由總統任命之人員

ex.行政院長

(二)依憲法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員

ex.司法院大法官、考試委員

(三)依憲法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ex.各部會首長

(四)前三款以外之特任、特派人員

ex.特任大使、特任常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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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遊說者-被遊說的對象有哪些？】相關法規：政務人員退撫條例第2條第1項

(五)其他依法律中央或地方比照簡任12職等以上人員

ex1.各部會政務副首長

ex2.直轄市政府一級主管或首長

ex3.縣市政府列政務職之一級主管或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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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機關遊說業務分工】

被
遊
說
者
所
屬
機
關

➢ 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受理遊說登記
➢ 審查及核准遊說案件
➢ 受理財務收支報表申報
➢ 受理登記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內容
➢ 遊說資訊公開
➢ 違法遊說案件之移送

監
察
院

➢ 裁罰機關
具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或政務
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2條第1項所定
身分人員之裁罰

內
政
部

➢法律主管機關
➢裁罰機關(監察院裁罰對象以外人
員之裁罰)

➢受理受託遊說者之備案

相關法規：遊說法第3條、第29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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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適用遊說法之行為】相關法規：遊說法第5條

(一)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
行政機關為使所提法案順利完成立法，對於立法委員作說明，以及
溝通、協調等行為

立法委員針對特定政策對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外國政府或政府間國際組織派駐或派遣之人員所為職務上之行為

(三)其他表達意見行為：人民或團體依其他法規規定之程序及方式所為
之申請、請願、陳情、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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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依據 定 義
提出
主體

實施對象 標 的 程 序

遊說
遊說法第2
條第1項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
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
定、通過、變更或廢止，而以口頭或
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指定
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依遊說法第
2條第2項所
定遊說者

依遊說法第2
條第3項所定
被遊說者(民選
或政務人員)

法令、政策
或議案

向被遊說人所
屬機關申請登
記，經許可始
得遊說

陳情
行政程序
法第168條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建議、行政法令查
詢、行政違失舉發或行政上權益維護
，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人民 主管機關

行政興革建
議、行政法
令查詢、行
政違失舉發
或行政上權
益維護

以書面或言詞
為之，以言詞
為之者，受理
機關應作成紀
錄

請託
關說

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
機構請託
關說登錄
查察作業
要點第2點
、第3點

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各機
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及代表政
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
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人民

各機關適用公
務員服務法之
人員及代表政
府或公股出任
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
人

機關(構)之
決定

(不循法定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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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陳情、請託關說比較表】

陳
情

關
說

遊
說

標
的
：
是
否
為
具
體
個
案

具
體
個
案

非
具
體
個
案

是否為
遊說法
第 5條
所稱不
適用該
法行為

對象:
是否被
遊說者

否
是否影
響法令
政策或
議案之
意圖

否是

是 是 否

是否

不適用遊說法

適
用
遊
說
法



是
否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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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於未登記而進行遊說行為之處理】

不得遊說
而進行遊說者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不受理其登記
並以書面通知之

被遊說者
應

拒絕遊說

未及拒絕者
應通知其

限期補行登記

被遊說者
應拒絕遊說

得遊說
卻未依法登記
而進行遊說

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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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遊說者之限制】相關法規：遊說法第4條、第6條、第7-8條

20

(一)應與欲遊說事項有關：

與欲遊說之事項無關者，不得遊說。

(二)法人團體代表人數限制：

遊說者為法人團體時，應指派10人以下代表。

(三)特定犯罪者限制：

特定犯罪者(內亂、外患、貪污治罪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詐欺、

占或背信)，不得受委託擔任遊說者或受派進行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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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遊說者之限制-外國人/陸、港、澳】相關法規：遊說法第7條、第8條

21

外國遊說者之限制

不得就國防、外交
及大陸事務涉及國家
安全或國家機密者

進行遊說

外國政府、法人及團
體進行遊說，應委託
本國遊說者為之。

大陸、港澳人士限制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人民、法人、團體

或其他機構
不得自行或委託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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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對遊說者之限制】相關法規：遊說法第2條第3項、第10條、第11條、第12條

22

(四)遊說客體限制(旋轉門條款)：

除民代外，被遊說者離職3年內，不得向離職前5年內曾服務機關遊說

或委託遊說。

(五)遊說標的限制(各級民代利益迴避條款)：

各級民意代表不得為其本人或關係人經營或投資達10%事業遊說或委

託遊說。

＊故意隱匿或違反規定者，處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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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遊說登記、財報相關罰則】

23

相關法規：遊說法第22條~第29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法規以罰鍰或拒絕登記申請：

(一)故意登記不實而進行遊說、未申報財務報表或申報不實者，處

20萬元至100萬元罰緩。

(二)前開情節重大者，受理機關得拒絕該遊說者1年期間之登記申請。

(三)未申請變更或終止登記者，處10萬元至50萬元罰鍰。

(四)未依規定保管財務收支帳冊者，處5萬元至25萬元罰鍰。

(五)其他相關罰則規定，依遊說法第25條~第29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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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的程序與過程】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3條~第18條

1.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
記，並由該機關進行審核後，
將准駁結果通知申請者

申請
登記

2.機關與遊說者洽定時間；
被遊說者可親自或指派人員接受；
接受遊說後將遊說事項通知登記

3.每年5月底前或終止登記時申
報；所屬機關按季將登記事項
與財報公開於網路或公報

4.遊說終止後10日內辦理

進行
遊說

申報
財務

終止
登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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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登記】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3條、第14條

26

遊說者應於進行遊說前，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記：

(一)全部登記：只要有遊說行為，均須登記

(二)事前登記：進行遊說前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記

(三)逐案登記：1個遊說議題視為1次遊說案，應逐案申請登記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指定遊說專責單位或人員受理登記

➢所屬機關核准與否，均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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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延長/終止登記】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3條、施行細則第13條

27

遊說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變更之日起5日內，申請變更登記：

(一)變更登記時機：登記之內容有變更或遊說期間有延長之必要時

(二)離(停)職通知：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時，其所屬機關主動通知

遊說者；遊說者應申請變更登記，始得進行遊說

(三)終止登記：遊說終止後10日內則應為終止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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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說財務申報】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7條、第18條

28

(一)申報目的：

遊說財務申報目的，在將遊說者花費多少資源影響立法或行政部門
攤在陽光下，以供全民監督。

(二)申報方式：

全部申報制

逐案申報制

逐年申報及遊說終止申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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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說財務申報】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7條、第18條

29

(三)申報對象：

包括自行遊說者及受委託遊說者。

(四)申報時點：

按年度申報：

應填載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遊說活動相關之經費收支情形，但核

准之遊說起始日在後者，自該核准日起至12月31日止。

辦理遊說終止登記時申報：

應向被遊說者所屬機關申報當年度1月1日起，至遊說終止日止之財務收

支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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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說財務申報】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7條、第18條

30

(五)受理申報對象：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六)申報之審核：

財務收支報表記載不完備時，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補正。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對於遊說者之申報，應審核是否符合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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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說資訊揭露】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8條

31

(一)主動公開：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按季於電信網路或政府公報公開下列事項：

遊說者申請遊說登記之資料

遊說者申報之財務收支報表

被遊說者接受遊說後登記事項

(二)民眾可申請閱覽：

任何人對遊說登記及財務收支報表，得申請閱覽、抄寫、複

印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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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遊說者應注意事項】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5條、第16條

32

(一)未經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核准之遊說案件，請拒絕接受遊說。

(二)未及拒絕時，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應通知遊說者限期補行登記。

(三)對已依法登記並核准之遊說案件，得親自或指定人員接受遊說。

(四)接受遊說後7日內，應將遊說者、遊說時間、地點及方式及遊說之內

容通知所屬機關專責單位或人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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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注意事項】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4條

33

(一)將遊說法有關被遊說者接受遊說之規範，陳報被遊說者之長官知悉。

(二)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受理及審查遊說登記申請案件，並將專責人員資

料登錄上網；異動時，函報內政部知悉，並上網更新資料。

(三)對於有意申請遊說登記之民眾或團體，協助其申請登記。

(四)對於被遊說者未及時拒絕之遊說案件，通知遊說者限期補行登記。

(五)被遊說者離職或停職時通知辦理變更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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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注意事項】相關法規：遊說法第15條、第18條、第20條

34

(六)於機關網站建置「遊說資訊專區」，集中放置遊說公開資料，並以

案號為依據，按季更新，以便利民眾查詢。

(七)按季公開遊說登記及財務收支報表資料：應公開之遊說書表文件中，
如有涉及個人之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字號、電話及傳真號
碼、戶籍地址、通訊地址、相片等依法受保護之個人資料者，被
遊說者所屬機關應以浮貼方式覆蓋個人資料，再將文件影印、掃
描後上網。

(八)查報違法案件。

(九)舉辦與遊說內容有關之公聽會，應通知遊說者出席。



肆、遊說案例研析



2

民意代表助理

A:不是

下列對象是否屬

被遊說者？

縣市長機要秘書與非政務職一級主管
A:不是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常務次長

A:不是
3

4 中央部會司處長
A:不是

36

Question-1



2

上級機關邀集下級機關會商法令
A:不是，因屬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

機關向不相隸屬機關表達建議意見進行拜會
A:不是，因屬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行政機關為推動法案拜會立法委員
A:不是，因屬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行為

3

4
民間團體單純遞送推動或廢止法律或政策之文書資料

A:如果只有單純遞送文件，沒有進一步的接觸行
為，不是屬遊說行為。(內政部97年10月9日台內
民字第097016676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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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是否屬

遊說行為？

Question-2



2

以「電子郵件」表達對法令、政策、議案的意見。
A:不是，立法時未參採納入

下列情形是否屬遊說

行為或遊說標的？

法人、團體受行政機關邀請於公聽會或座談
會表達對法令、政策、議案的意見。
A:不是，因屬於被動表達意見(內政部97年10月
9日台內民字第0970131923號函)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為國中校長遴選，建議修改遴選辦法
A:是，因為標的屬法令、政策、議案

3

4 為辦理節慶及傳統民俗活動向市政府申請補助
A:不是，因為標的非屬法令、政策、議案

38

Question-3



若遊說標的均非屬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權責者，
應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

遊說申請案件如涉

及非屬被遊說者所

屬機關權責時，應

如何處理？

若部分遊說內容涉及其他機關權責時，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就主管業務部分核准其

登記。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1.非屬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權責者，應敘明理由，
駁回其申請。

2.主管業務部分核准其登記，其餘部分則不予核
准，應於通知書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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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部分則不予核准，應於通知書敘明理由。

1

3

Question-4

2

結論



2

依遊說法第10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曾任遊
說法第2條第3項所定公職之人員(各級民意代表除
外)，不得遊說範圍包括該服務機關之所屬機關。

遊說法第10條所定

「曾服務機關」之

範圍為何?

如遊說者曾擔任行政院長，則其不得向現任
部會首長進行遊說。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曾擔任直轄市、縣(市)長，則其不得向所
屬機關（單位）政務首長(主管)進行遊說。

3

40

Question-7

結論 曾任遊說法第2條第3項所定公職人員(各級民意
代表除外) ，不得遊說範圍包括該服務機關之所
屬機關。



遊說者可辦理遊說變更登記，增列被遊說者；或視
為另一遊說案件，就增加之「被遊說者」，另案辦
理遊說登記。

「遊說者」於遊說案中係屬不得變更事
項，如欲變更遊說者，原案須辦理終
止登記，並另案申請遊說登記。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2

41

1

Question-8

1.案件進行中，如欲增

加該機關之「被遊說

者」如何處理？

2.可否變更遊說者？

結論 1.如欲增列被遊說者，應另案辦理遊說登記。
2.如欲變更遊說者，原案須辦理終止登記，並
另案申請遊說登記。



對於依法申請登記之遊說案件，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依法應予准駁。

對於已依法登記之遊

說案件，被遊說者可

否拒絕接受遊說？ 被遊說者如因公務繁忙，不克逐案接受遊說，
依遊說法第2條規定，可指定人員接受遊說。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42

2 遊說申請案件已依法踐行遊說登記程序，並經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核准者，被遊說者原則
不應拒絕接受遊說。

3

Question-10

結論 1.原則不應拒絕接受遊說。
2.如因公務繁忙，不克逐案接受遊說，可指定人
員接受遊說。



主觀上行為人具計畫性、目的性影響被遊說者對於
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
廢止之意圖。

請被遊說者簽署承諾

書，內容涉及法律修

法部分，是否適用遊

說法?
行為人之行為須合乎上開要件，始得認屬

遊說法所稱之「遊說」。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1.如僅屬單純簽署及表達意見，毋須適用。
2.如尚有計畫性、目的性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決定
之行為，則屬遊說行為，須適用遊說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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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觀上所訴求之標的亦須為「法令」、
「政策」或「議案」三者其中之一。

3

(內政部97年11月18日台內民字第0970187250號函)
Question-11

結論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
政策或議案之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

利用大眾媒體等公開

方式所為之表達意見

行為，是否屬遊說行

為?

遊說者與被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直接接觸，並
表達意見，且非以演講、發行刊物、召開公
聽會、利用大眾媒體或集會遊行等公開方式
所為者。(遊說法施行細則第2條)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1.利用大眾媒體等公開方式所為之表達意見行為，
非屬遊說法所稱之遊說。

2.個案行為是否屬遊說行為，應由被遊說者所屬
機關依個案事實本於權責認定。 44

2 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或其
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3

Question-12

結論



外國政府、法人及團體進行遊說時，應依本法規定
委託本國遊說者為之。

外國公司之分公司、

子公司可否自行遊說？
外國公司之子公司，如係依我國法律組織登

記，屬本國公司，依法得自行遊說。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1.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應委託本國遊說者進行
遊說。

2.外國公司之子公司，如係依我國法律組織登記，
自屬本國公司，依法得自行遊說。 45

2
「外國法人」指依公司法§4規定，依照外國法

律組織登記之公司。外國公司之分公司，因
係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並無獨立之人格，
自屬外國公司，應委託本國遊說者進行遊說。

3

(內政部97年11月5日台內民字第0970169288號函)Question-13

結論



遊說期間有期限限制嗎?

其他遊說法規定

相關問答

1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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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Question-14

A:遊說期間並無期限限制，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允宜建議
遊說者考量被遊說者之任期，審酌申請遊說期間，
以符實際。

遊說法第7條所稱「國家安全或國家機
密」，如何認定？

A:由被遊說者所屬機關依國家安全法及國家機
密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陸、港、澳地區人民可否受委託或受指派
進行遊說？

A:遊說法第8條已明定大陸、港、澳地區人民等
不得自行或委託遊說，基於相同考量，亦不得
受委託或受指派進行遊說。



遊說法第16條適用時機、範圍之疑義?

其他遊說法規定

相關問答

4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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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Question-15

A:「通知」應以書面為之，被遊說者之「通知行為」，
宜以紀錄表為之，並應於上開期限內作成。(內政部
97年10月29日台內民字第0970173567號函)

團體代表人或負責人變更時點疑義? 
A:遊說團體代表人或負責人事實變更認定之起

算時點，以新舊任代表人或負責人交接之
時點，作為事實變更起算(5日內)之時點。



遊說者與遊說標的有關與否之認定?

其他遊說法規定

相關問答

6

肆、遊說法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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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Question-16

A:法人或團體如能釋明遊說標的其任務或宗旨等有關，
並提供足資證明之文件，自得依法進行遊說。(內政
部97年8月15日台內民字第0970131923號函)

遊說逐案認定的標準? 

A:遊說有關「逐案」之認定，係依遊說議題性
質區別。凡議題性質相同者，視為1遊說案件。
議題性質是否相同，應由被遊說者所屬機關
本於權責自行認定。(內政部97年11月5日台
內民字第0970169288號函)



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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